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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署偵辦瑞芳槍擊案  聲押主嫌陳 0 宏獲准 

   本署張檢察官志明指揮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、新

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第 1隊、刑事警察局第 1大隊

偵 3隊等單位共同偵辦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槍擊案，經

檢警積極追查，於今日循線查獲陳 0宏等人到案，經承辦檢

察官訊問後，於今日 17時許，以被告陳 0宏涉嫌殺人未遂

重罪，且有逃亡之虞，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。 

    本件係因陳 0宏因唱歌飲酒與涂 00發生糾紛，雙方並

相約談判，陳 0宏遂夥同余 0憲、陳 0緯、吳 0信、俞 0皓、

徐 0仁、高 0聖、周 0鴻（另案執行中）及未滿 18歲之少

年吳 00，持改造手槍、改造衝鋒槍各 1枝及棍棒等凶器，於

昨（10）日 0時許共同前往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涂 00

友人住處，並基於殺人之故意，分持棍棒攻擊屋內之涂 00

及其友人曹 00、連 00，並持槍朝該處射擊，致涂 00等人分

別受有槍傷，幸經及時搶救始倖免於難。 



    因被告等人深夜開槍滋事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，新北市

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獲報後旋即報請本署張檢察官志明指

揮偵辦，經專案小組連夜過濾監視錄影畫面掌握行兇被告後，

於今日陸續將之拘提到案，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，認被告陳

0宏涉嫌殺人未遂等重罪，且有逃亡之虞而向法院聲請羈押，

被告余 0憲、陳 0緯則諭令新臺幣 3萬元，吳 0信、俞 0皓、

徐 0仁、高 0聖則分別諭令交保 2萬元候傳。 

    本案被告等人於深夜糾眾公然在街頭民宅開槍，嚴重影

響公共秩序與民眾生活安全，造成社會不安，本署將持續依

照行政院及法務部等上級長官政策指示，針對街頭暴力事件

從速、從嚴追訴，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  


